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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共享经济模式下消费者的隐私关注和信任是影响消费者参与意愿的重要因素。以滴滴出行平台为研

究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针对调查问卷进行数理分析。研究发现: 隐私关注的控制和收集维度对协同消费意愿

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平台信任和参与者信任在隐私关注 ( 控制、认知和收集维度) 对协同消费意愿的影响中起中介

作用，并且平台信任能够促进参与者信任。应制定隐私保护政策，提高用户信任度，提高平台规范度，强化平台的

自我管理，增强用户的协同消费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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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为 29 420 亿元，

比上年增长 41. 6%; 平台员工数为 598 万，比上年

增长 7. 5%; 共享经济参与者人数约 7. 6亿人，其中

提供服务者人数约 7 500万，同比增长 7. 1% ( 数据

来源于《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 ( 2019) 》 ) 。

具有低成本、高创新和可持续性特征的协同消费
(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已经成为消费新趋势。

协同消费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互助分享和共同消费的

行为，对物品使用权的追求取代了所有权，重在享

受消费过程中使用物品所带来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在共享经济模式下，协同消费将人们对分享、租赁、

交易、赠送和交换等传统活动的认知通过互联网技

术或社区平台进行了颠覆性改变，从而以更低的价

格、更快捷的方式满足对商品的自我需求，实现资

源共享。然而消费者通过平台 APP 进行协同消费

时，需要上传大量个人信息，如联系方式、身份证、

家庭住址、银行账号等，这都涉及到消费者的个人

隐私信息，在享受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

也面临着隐私泄露的风险。对隐私的关注度和保护

度较高的消费者参与协同消费的意愿可能不强，会

给协同消费模式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如何通过保

护个人隐私信息提高参与者信任感，进而拓展协同

消费的参与者群体规模，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

问题。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 一) 隐私关注

隐私关注测量的是共享经济平台用户在进行出

行共享活动时对个人信息的关注程度。当平台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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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个人信息未经允许就被收集或者不清楚自己

的信息如何被使用时，就会产生对隐私的关注。隐

私关注是消费者行为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变量，

为了对消费者隐私关注进行测量，Malhotra 等［1］340

针对互联网用户制定了隐私关注量表 ( IUIPC) ，将

隐私关注划分为三个维度: 控制、认知和收集。控

制是消费者在面对风险时，自己对个人隐私信息的

控制程度; 认知是消费者对其隐私信息被收集、使

用的关注程度; 收集是消费者关注他人掌握自己具

体数据的量与自身得到好处之比的程度。本文将隐

私关注定义为消费者在参与协同消费下个人对其信

息被收集和使用而带来的风险的认知和控制能力。

在互联网环境下，消费者对隐私的关注会提高其对

个人信息的把关要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信

息上传、位置分享、授予权限、与陌生人建立好友

关系等功能的使用。因此，众多研究者将视角投入

到隐私关注对消费者意愿与行为的研究中，以期降

低消费者的隐私关注，提高其参与意愿和行为。王

洪伟等［2］认为用户在网络风险面前会强化自身的疑

虑，从而拒绝提供个人信息或提供虚假信息; Fortes

和 Ｒita［3］证明了互联网环境下隐私关注对消费者网

购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协同消费行为仍属于移动

互联网环境下的消费者行为，其行为特征仍受移动

互联网环境的影响，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成熟发展和

应用筑起了共享经济模式下协同消费的成长之路。

Baruh和 Secinti［4］认为关注隐私的用户不太可能使用

在线服务和共享信息，更有可能采取隐私保护措施;

Liao、Li 和 Chen［5］发现消费者的隐私关注程度越

高，其交易意向越低。而在共享经济模式下，人与

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便捷，消费

者在参与协同消费时可能会对自己的隐私产生担忧，

从而降低参与意愿，故在此过程中个人隐私问题也

变得极其重要。提出以下假设:

H1a: 隐私关注的控制维度负向显著影响协同

消费意愿;

H1b: 隐私关注的认知维度负向显著影响协同

消费意愿;

H1c: 隐私关注的收集维度负向显著影响协同

消费意愿。

( 二) 信任

信任就是信任主体预期信任客体将在友好动机

下完成有益结果而对其作出的资源或权力让渡。信

任是行为和意愿的基础，也是触发条件。共享经济

基本的构成要素包括供方、需方和平台，而共享发

生的前提就是供需双方和平台之间的多重信任［6］，

这与一般网上交易中以消费者信任为主体有所不同。

因此，将共享经济消费者的信任对象划分为其他参

与者信任和共享经济平台信任。促进陌生人之间的

信任对于所有类型的共享平台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

挑战，缺乏信任是导致交易被阻碍的不可逾越的鸿

沟。相关研究表明，在人们参与或改变行为之前，

必须对产品或服务有一种态度 ( 积极的或消极的) ，

积极的态度会带来相对较高的信任度，而消极的态

度则会产生较低的信任度甚至是不信任。这说明隐

私关注度越高，消费者的信任度就越低，进而降低

其参与意愿。大多数文献表明，隐私关注对消费者

的信任具有负向影响。如 Malhotra［1］350的研究表明互

联网用户的信息隐私关注对其信任度具有负向影响;

张晓娟和李贞贞［7］实证了智能手机用户的信息隐私

关注对信息安全行为意向的影响会通过手机生产商

和服务商的信任起作用; Okazaki等［8］证明了移动用

户的信息隐私关注对其信任具有负向影响。因此，

在共享经济模式下，消费者如果觉得个人隐私受到

侵害，就会丧失对参与者和平台的信任。也就是说

消费者越担忧参与协同消费造成个人信息隐私的泄

露，对协同消费平台和其他参与者的信任也越少。

提出以下假设:

H2a: 隐私关注的控制维度负向影响消费者对

协同消费平台的信任;

H2b: 隐私关注的认知维度负向影响消费者对

协同消费平台的信任;

H2c: 隐私关注的收集维度负向影响消费者对

协同消费平台的信任;

H2d: 隐私关注的控制维度负向影响消费者对

其他参与者的信任;

H2e: 隐私关注的认知维度负向影响消费者对

其他参与者的信任;

H2f: 隐私关注的收集维度负向影响消费者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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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参与者的信任。

( 三) 协同消费意愿

个人在建立和管理共同资产的过程中进行合作

必须承受外部压力，从而确保自身长远利益。

Helena等［9］认为个人需要更有可能的合作来产生协

同行为，并且他们之间还需要信任。产生于社会关

系以及组织和机构的关系中的信任被认为是协同消

费实践的重要促进者。为了建立信任，有一些必要

的条件，包括面临风险、对损失的认识、各方利益

的相互依赖、可供选择的选项以及其他各方期望的

不确定性。Lamberton 和 Ｒose［10］指出，与其他类似

的个体相比，具有相似行为的个体之间的信任可以

产生高水平的共享，而不管共享商品或服务的使用

模式和强度。共享经济模式下参与协同消费，参与

方主要包含买方和卖方，双方的信任态度极大地影

响了参与共享经济的可能性，对他人的协同意愿的

信任更为重要，因为对监督和管理的需求会给消费

者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协同消费平台采取一些安

全措施，比如身份验证、加密和保护信息等，可以

增强参与者对平台的信任。与平台本身相关的一些

因素 ( 服务质量、网站或者客户端质量、声誉等)

也会对平台信任产生积极影响。王丽红和陈茁［11］探

究了信任对用户约车出行意愿的影响机制，证明了

用户对平台的信任会影响其出行意愿，但用户对司

机的信任却没有显著影响出行意愿。因此对协同消

费平台和其他参与者的高强度信任会带来高水平的

共享，强化协同消费参与意愿。协同消费行为中，

消费者的信任分为两层，一是对平台的信任，二是

对其他参与者的信任。提出以下假设:

H3a: 消费者对协同消费平台的信任正向显著

影响协同消费意愿;

H3b: 消费者对其他参与者的信任正向显著影

响协同消费意愿。

在传统电子商务环境下，不少学者研究发现用

户对平台的信任会传递到对参与者的信任，如
Verhagen等［12］的研究表明，在电子商务情境下，信

任可以从平台传递到卖方。在协同消费中，平台通

过一些措施控制并减少参与者的风险，提高平台信

任的同时可以带动并增强消费者对其他参与者的信

任程度。提出以下假设:

H4: 平台信任正向显著影响参与者信任。

( 四) 信任的中介作用

李凯和王晓文［13］实证研究了个性化服务中的隐

私问题，结果表明消费者对旅游网站的信任在隐私

关注和行为意向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基于此隐私关

注对信任以及信任对协同消费意愿的影响分析，提

出以下假设:

H5a: 消费者对协同消费平台的信任在隐私关

注的控制维度与协同消费意愿间起中介作用;

H5b: 消费者对协同消费平台的信任在隐私关

注的认知维度与协同消费意愿间起中介作用;

H5c: 消费者对协同消费平台的信任在隐私关

注的收集维度与协同消费意愿间起中介作用;

H5d: 消费者对协同消费参与者的信任在隐私

关注的控制维度与协同消费意愿间起中介作用;

H5e: 消费者对协同消费参与者的信任在隐私

关注的认知维度与协同消费意愿间起中介作用;

H5f: 消费者对协同消费参与者的信任在隐私关

注的收集维度与协同消费意愿间起中介作用;

H5g: 消费者对协同消费参与者信任在平台信

任和协同消费意愿间起中介作用。

二、问卷设计与研究方法
( 一) 变量测量与问卷设计

本文所涉及的变量测量项均源于已有研究中被

检验过的成熟量表，并结合共享出行平台特征进行

适当的修改与完善，以确保最终问卷测量题项的合

理性和适用性。其中，隐私关注三个维度的 9 个测

量问项借鉴 Malhotra ［1］342开发的量表; 平台信任和

参与者信任的 8 个测量问项借鉴 Mittendorf ［14］开发

的量表; 协同消费意愿的 4 个测量问项借鉴
Mittendorf ［14］和 Chiu等［15］开发的量表，以上每个题

项均采用李克特 7级量表来进行测量，“1～7”分别

代表了“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 二) 样本收集

对参与并使用过滴滴出行平台的用户进行问卷

调查收集数据，共回收问卷 305 份，有效问卷 273

份。其中男性占 34. 4%，女性占 65. 6%; 年龄层次

主要集中于 19～35岁之间，占 93%; 学历以本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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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为主，占 81%。由此可知，含有协同消费特征

的滴滴出行平台用户具有年轻化和高学历的特征。

( 三) 数据分析与结果
1. 信度和效度检验

通过 SPSS 20. 0 软件检验结构方程模型中各变

量的信度和效度，结果如表 1 和表 2 所示。各变量

的 Cronbach’s α 系数值都在 0. 868 以上，除了控制

和认知两个因子的 Cronbach’s α 系数值略小于 0. 7，

其余因子的组合信度 CＲ 值也都在 0. 7 以上，表明

测量指标通过信度检验。在进行效度检验时，需要

先进行模型拟合度分析。基于最大似然法，利用
AMOS软件对模型拟合度多项指标进行检测，分析

结果见表 3。由表 3 可知，各项拟合指标都达到了

建议值要求，模型拟合的效果较为理想。各变量的

因子载荷值在 0. 710 以上 ( AW2 大于 0. 5，可以接

受) ，AVE ( 萃取平方根) 不小于 0. 5，并且其 AVE

平方根值均高于与其他测量变量的相关系数值，表

明测量指标通过区分效度检验。

表 1 测量指标的信度和聚合效度检验
Tab. 1 Ｒeliability and aggregation validity test of measurement indicators

变量 维度 题项 因子载荷 CＲ Cronbach’s α AVE

隐私关注 ( PC)

控制 ( CT)

CT1 0． 858

CT2 0． 768

CT3 0． 730

0． 815 0． 664 0． 600

认知 ( AW)

AW1 0． 857

AW2 0． 653

AW3 0． 807

0． 819 0． 696 0． 604

收集 ( CL)

CL1 0． 812

CL2 0． 950

CL3 0． 891

0． 916 0． 868 0． 785

信任 ( TＲU)

参与者信任 ( PAT)

PAT1 0． 895

PAT2 0． 949

PAT3 0． 933

PAT4 0． 765

0． 938 0． 911 0． 791

平台信任 ( PLT)

PLT1 0． 931

PLT2 0． 951

PLT3 0． 948

PLT4 0． 771

0． 946 0． 923 0． 816

协同消费意愿 ( CCW)

CCW1 0． 828

CCW2 0． 893

CCW3 0． 927

CCW4 0． 882

0． 935 0． 907 0． 782

2. 假设检验

运用 Amos 17. 0统计软件就总体样本对所构建

的模型进行结构方程估计，结果如表 4和表 5 所示。

隐私关注的控制和收集两个维度对协同消费意愿有

负向的显著影响 ( H1a，H1c 成立) ; 认知维度对协

同消费意愿虽有负向影响，却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 H1b不成立) ; 隐私关注的控制、认知和收集三个

维度均对消费者平台信任和其他参与者信任具有显

著负向影响 ( H2a－H2f 成立) ; 消费者平台信任和

参与者信任均对协同消费意愿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 H3a，H3b成立) ; 同时消费者对协同消费平台的

信任会正向显著影响对其他参与者的信任 ( H4 成

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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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测量指标的区分效度检验
Tab. 2 Discriminant validity test of measurement indicators

变量 控制 认知 收集 参与者信任 平台信任 协同消费意愿

控制 0. 775

认知 0. 494 0. 777

收集 －0. 279 －0. 244 0. 774

参与者信任 －0. 081 0. 092 －0. 190 0. 886

平台信任 －0. 224 0. 093 －0. 224 0. 727 0. 903

协同消费意愿 －0. 106 －0. 028 －0. 155 0. 481 0. 553 0. 889

注: 对角线的值为 AVE的平方根值。

表 3 结构模型各拟合指数
Tab. 3 Fitting index of structural model

拟合指数 x2 /df GFI AGFI NFI IFI CFI ＲMSEA

评价标准 ＜3 ＞0. 9 ＞0. 8 ＞0. 9 ＞0. 9 ＞0. 9 ＜0. 08

测量模型 1. 503 0. 920 0. 892 0. 935 0. 977 0. 977 0. 043

表 4 路径系数及显著性水平
Tab. 4 Path coefficient and significance level

路径 系数 显著性水平 结论

隐私关注的控制维度→协同消费意愿 －0. 156 P＜0. 01 支持

隐私关注的认知维度→协同消费意愿 －0. 008 P＞0. 05 不支持

隐私关注的收集维度→协同消费意愿 －0. 204 P＜0. 001 支持

隐私关注的控制维度→参与者信任 －0. 181 P＜0. 05 支持

隐私关注的认知维度→参与者信任 －0. 164 P＜0. 05 支持

隐私关注的收集维度→参与者信任 －0. 252 P＜0. 001 支持

隐私关注的控制维度→平台信任 －0. 154 P＜0. 05 支持

隐私关注的认知维度→平台信任 －0. 141 P＜0. 01 支持

隐私关注的收集维度→平台信任 －0. 264 P＜0. 001 支持

参与者信任→协同消费意愿 0. 483 P＜0. 001 支持

平台信任→协同消费意愿 0. 553 P＜0. 001 支持

平台信任→参与者信任 0. 728 P＜0. 001 支持

使用 Bootstrapping 法分析参与者信任和平台信

任的中介效应。利用 SPSS PＲOCESS 插件进行了 5

000次的 Bootstrap 重复抽样后，得出表 5 中间接效

应的估计值和 95%的置信区间 ( Confidence Interval，

CI) 。结果显示， ( 隐私关注的控制维度→参与者信

任→协同消费意愿) ( 隐私关注的认知维度→参与

者信任→协同消费意愿) ( 隐私关注的收集维度→
参与者信任→协同消费意愿) ( 隐私关注的控制维

度→平台信任→协同消费意愿) ( 隐私关注的认知

维度→平台信任→协同消费意愿) 和 ( 隐私关注的

收集维度→平台信任→协同消费意愿) 的间接效应

估计值 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表明中介效应显

著，而其他路径无中介作用 ( H5a－H5f 成立，H5g

不成立) 。

三、结论与启示

协同消费发展模式在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提升

消费者消费体验方面发挥着重大促进作用，然而消

费者隐私被泄露的风险也大大提升，消费者的隐私

关注会对其协同消费意愿产生影响。

第一，隐私关注的控制和收集两个维度对协同

消费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隐私关注的认知

维度对协同消费意愿有负向影响却不显著，原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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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较之于滴滴出行平台的便利性和实惠性，消费

者对隐私信息的认知可以忽略不计，同时各大共享

经济运营商平台初期为迅速占领市场，都会给予消

费者大量优惠措施，激励其参与行为，消费者对隐

私关注的认知与参与所带来的结果相比可能并不重

要。第二，隐私关注的控制、认知和收集三个维度

对平台信任和参与者信任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消费者对隐私关注度越高，对平台和服务提供者的

信任度越低，在参与协同消费下，消费者会担心平

台运营商过多地收集其隐私信息，并且内心会无形

中形成较高的对隐私信息泄露的担忧。第三，平台

信任和参与者信任在消费者隐私关注 ( 控制、认知

和收集维度) 对协同消费意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

用。从相关系数可以看出，在所有的影响因素中，

平台信任对协同消费意愿影响最强，其相关系数为
0. 553，消费者对平台的信任程度决定了其是否参与

协同消费。而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可知，隐私关注通

过信任影响协同消费意愿，所以企业在增加隐私信

息保护和明确隐私收集条例的同时，更要注意提升

平台的可信任度，从而增加消费者协同消费意愿。

第四，平台信任对参与者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消费者在参与者协同消费中，对平台运营商的信任

会传递到对参与者的信任，拉近陌生人之间的距离

和关系，共创美好协同环境。

当前，共享经济在中国发展迅速，隐私与信任

问题已经成为共享经济中不可忽视的问题。通过本

文的研究，对激励消费者参与协同消费的启示主要

有以下几点: ( 1) 制定隐私保护政策。现阶段关于

该领域的消费者隐私保护政策还有待完善，在共享

经济领域没有指导性的根本法律，也没有行之有效

的普适性公约，国家相关部门应尽快健全有关消费

者网络隐私保护的法律法规，从法律保护层面给予

消费者消费保障。 ( 2) 提高信任度。研究结果显

示，信任在隐私关注 ( 控制、认知和收集维度) 对

协同消费意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要想提高消费

者的协同消费意愿，共享经济企业必须强化措施，

保护好消费者隐私信息，以提高用户的信任度。

( 3) 提高平台规范度。用户在使用平台时，对平台

的信任能够传递到其他参与者身上，在消费者观念

中，因为这个平台而有了这些参与者，因此，企业

应规范平台运营，建立用户在线反馈机制，提高平

台的可信度和可靠度，增加 APP 社区功能，让用户

可以通过社区进行实时交流互动，提高用户忠诚度

和持续参与度。( 4) 强化平台的自我管理。企业应

健全并公开消费者隐私保护说明，切实维护消费者

的知情权，增强平台和企业自身的安全体系，避免

黑客攻击客户隐私信息，合理妥善使用和保护消费

者隐私信息，降低消费者对隐私信息泄露的担忧和

风险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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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Consumer Privacy Concern on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Willingness in Sharing Economy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Didi Chuxing Platform

LIU Jingtao，ZHU Lidong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241002，China)

Abstract: In the sharing economy，consumers’privacy concerns and trust ar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ir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study on DiDi Chuxing platform and makes a
mathematical analysis of 273 valid questionnaires by using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trol and collection dimensions of privacy concern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willingness. Platform trust and participant trust mediate the influence of privacy concerns ( control，cognition and
collection dimensions) on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willingness，and platform trust can promote participant trust.
Privacy protection policies should be formulated to enhance the trust of users，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 platform，the
self－management of the platform，and the willingness of users to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Key words: sharing economy; privacy concern; trust;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willing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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